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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有线火警调度台、中队火警台、企业火警调度台（以下简称
火警调度台）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2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消防队伍通信指挥中心安装的有线火警调度台，中队通
信室中安装的中队火警台，也适用于工矿企事业专职消防队安装的企业火警调度

台。 
 
2  引用标准 
  
   GB 156  额定电压 

GB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 
GB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B：高温试验方法 
GB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GB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Ea：冲击试验方法 
GB 6113  电磁干扰测量仪 

 
3  术语 
 
3.1  火警中继门 
   火警调度台中与市内电话局交换机 119用户连接的中继门。 
3.2  普通中继门 
   火警调度台中与市内电话局交换机普通用户连接的中继门。 
3.3  专线用户门 
   火警调度台中与用户电话机连接的直通用户门。 
3.4  中队用户门 
   与消防中队的中队火警台连接并由有线火警调度台馈电的直通用户门。 
 
4  产品分类 
 
4.1  按其使用场所可分为 
4.1.1  专供公安消防支（大）队通信指挥中心使用的有线火警调度台。 
4.1.2  专供公安消防中队通信室使用的中队火警台。 
4.1.3  专供工、矿企事业专职消防队使用的企业火警调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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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基本参数 
5.1.1  火警调度台容量可优先选用： 
   4门；8门；16门；50门；100门。 
5.1.2  工作电压 

   火警调度台的交流工作电压应为 V%220 10
15
+
− ；直流工作电压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156《额定电压》的规定，可优先选用：24V；48V。 
5.2  整机性能 
5.2.1  有线火警调度台应具有火警中继门、普通中继门、中队用户门、专线用户
门。 
5.2.2  中队火警台应具有火警中继门、普通中继门、专线用户门。 
5.2.3  企业火警调度台应具有火警中继门、普通中继门、专线用户门。 
5.2.4  火警调度台应具有不少于两条的通话绳路。 
5.2.5  火警中继门和普通中继门应能与相应城市的电话局连接。 
5.2.6  火警调度台对每路火警中继线路故障（短路、断路）应具有自动或手动控
制巡检性能；故障时能发出明显的声、光信号，声信号延时 10s后自动停止，光
信号在故障排除之前应保持；在故障期间不影响无故障线路正常受理火警。 
5.2.7  在受理火警期间，非火警中继用户门呼入时均不得发出音响，但呼入灯应
亮。 
5.2.8  火警调度台应能与电话局配合具有火警反查号功能。 
5.2.9  火警调度台与各门间有下列操作功能。 
5.2.9.1  火警中继门、普通中继门、中队用户门、专线用户门中任一门呼入，调
度员摘机应答时，火警调度台应具有符合表 1规定的基本功能。 
5.2.9.2  调度员呼叫普通中继、中队用户、专线用户中任一门时，各用户摘机应
答时火警调度台应具有符合表 2规定的基本功能。 
5.2.10  火警调度台各门之间在满足各门基本功能（即声、光、通话绳路）情况
下彼此能互换。 
5.2.11  火警呼入时，火警调度台，能自动记忆不少于两次的报警时间，并能自
动显示接警时间，直至手动消失；在接警过程中报警时间停留 10s±1s后应能自
动恢复到正常时间。 
5.2.12  中队火警台应具有不小于 25W的扩音输出设备；有线火警调度台应具有
扩音输入接口电路和输出一至两路火警录音信号。 
5.2.13  当确认是火警信号呼入，火警调度台应具有：手动或自动控制输出 2 路
DC5V，100mA；2路 DC12V，100mA；1路 DC48V，50mA的接口电路。 
5.2.14  有线火警调度台还应具有以下功能。 
5.2.14.1  能任选数个中队用户同时呼出，也能全呼；能向数个或全部中队用户
门进行有线通播。 
5.2.14.2  当有火警信号呼入时，如选用一、二绳路，在同一绳路中，呼出某一
或数个中队用户时，则被叫通的中队用户门应能监听到报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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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门 

状  态 
项  目 

火警中继 中队用户 专线用户 普通中继 

呼入灯 连续或闪亮 连续亮 连续或闪亮 断续亮 
音响 连续 断续 断续 断续 

计时 显示报警时

间 无 无 无 
呼入 

夜间照明灯 自动启动 无 无 无 
呼入灯 灭 亮 亮 灭 
绳路灯 亮 亮 亮 亮 
音响 停止 停止 停止 停止 
录音设备 自动启动 手动启动 手动启动 无 

调度员摘机

应答 

通话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挂机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表 2 

门 
状 态 

项  目 
中队用户 专线用户 普通中继 

绳路灯 亮 亮 亮 
调度员呼叫 

发铃灯 亮 亮 无 
绳路灯 亮 亮 亮 
发铃灯 灭 灭 无 
呼入灯 亮 亮 无 

摘机应答 

通话 正常 正常 正常 
挂机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5.2.14.3  留有有线传真机接口。 
5.2.14.4  在系统计算机控制下具有调度专线与计算机进行数据传输接口。 
5.2.15  火警调度台供电应为交直流两用，并能自动转档。当主电源断电时，能
自动转换到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恢复时，能自动转换到主电源。主、备用电源应

具有工作状态指示及过流保护措施，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均应具有故障显示。主电

源容量应能保证火警调度台同时在二分之一火警中继呼入和调用二分之一中队

用户的负载条件下，连续工作 1h。当主、备用电源均发生故障时，中队火警台
应能接受火警呼入信号。 
5.3  技术指标 
5.3.1  线路参数 
5.3.1.1专线线路最大回路电阻值不小于 1kΩ（包括话机）馈电电流不小于 18mA。 
5.3.1.2  专线线间绝缘电阻不小于 20 kΩ。 
5.3.1.3  专线线间电容不大于 0.5µF。 
5.3.2  传输衰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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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专线回路传输衰耗不大于 1dB。 
5.3.2.2  中继电路传输衰耗不大于 0.5 dB。 
5.3.3  串音衰耗 
任意两对相邻通话回路间的串音衰耗不小于 70 dB。 

5.3.4  对地不平衡度 
   通话回路在 300~600Hz频带内不平衡衰耗不小于 40dB，600~3400Hz频带内
的不平衡衰耗不小于 46dB。 
5.3.5  铃流 
5.3.5.1  铃流输出电压为 90±15V，频率不小于 16~50Hz。 
5.3.5.2  铃流分连续铃流和断续铃流，断续时间为 0.7~1.5s送，3~5s断。 
5.3.6  蜂音 
5.3.6.1  蜂音频率为 400±25Hz、功率不小于 50mW。 
5.3.6.2  蜂音分连续蜂音和断续蜂音，断续时间为 0.7~1.5s送，0.7~1.5s断。 
5.3.7  同播电平 
   同播电路满负荷时，任一用户在 600Ω阻抗上的电平，当频率为 800±5Hz时
应不小于 0dBmo。 
5.3.8  扬声放大器特性 
5.3.8.1  当火警中继二线端输入频率为 800Hz，电平为-6.5dBmo时，输出功率不
小于 80mW。 
5.3.8.2  频率特征 
   在 300~3400Hz频带内与 800Hz时额定输出电平相比允许变动±3dB。 
5.3.8.3  失真系数 
   放大器的非线性失真系数不大于 10%。 
5.3.9  记时设备日误差不超过 30s。 
5.3.10  自动开启警铃后时延为 10~30s（可调）。 
5.4  火警调度台应能承受住表 3 所规定的气候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及
试验后性能应满足本标准第 6章有关试验的要求。 
5.5  火警调度台应能承受住表 4 所规定的机械冲击条件下的试验，试验期间及
试验后性能应满足本标准第 6章有关试验的要求。 
5.6  火警调度台应能承受住表 5 规定的电干扰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和
试验后性能应能满足本标准第 6章有关试验的要求。 

5.7  当交流电网供电电压变动幅度不超过额定电压（220V）的 %10
15

+
− ，频率偏差

不超过标准频率（50Hz）的±1%时，调度台应正常工作。 
表 3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温度 40℃ 

高温试验 
持续时间 2h 

正常监视状态 

温度 0℃ 
低温试验 

持续时间 2 h 
正常监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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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温度 60℃ 
高温贮存试验 

持续时间 4 h 
非工作状态 

温度 -40℃ 
低温贮存试验 

持续时间 4 h 
非工作状态 

相对湿度 92% 
温度 40℃ 恒定湿热试验 
持续时间 24 h 

正常监视状态 

 
表 4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加速度 30g 

脉冲持续时间 11ms 
冲击次数 3次 

冲击试验 

波形 半正弦波 

非工作状态 

 
表 5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场强 10V/m 

辐射电磁场试验 
频度范围 0.1~150MHz 

正常监视状态 

电源瞬变方式 通电 9s、断电 1s 
电源瞬变试验 

施加次数 500次 
正常监视状态 

5.8  火警调度台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电源插头（或电源接
线端子）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应分别大于 20MΩ、50 M
Ω。上述部位还应根据额定电压耐受频率为 50Hz，电压为 1500V（有效值，额
定电压超过 50V时）或 500V（有效值，额定电压不超过 50V时）的交流电压历
时 1min的耐压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的性能应满足本标准第 6章的有关试验
的要求。 
5.9  火警调度台应经受本标准第 6 章所规定的各项试验，并满足本标准全部要
求。 
5.10  主要部件的性能 
5.10.1  一般要求 
   火警调度台的主要部件，应采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定型产品，同时应满足
以下各有关条的要求。 
5.10.2  指示灯 
5.10.2.1  如采用钨丝灯泡时，应双灯并联运行，否则应有灯丝断线监控措施。 
5.10.2.2  在一般环境光线条件下，指示灯在距离 3m远处应清晰可见。 
5.10.2.3  所有的指示灯应清楚地标注出功能。 
5.10.3  电磁继电器 
5.10.3.1  接点宜采用双接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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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2  非密封型的继电器应设防尘罩。 
5.10.3.3  不得由同一接点同时控制火警调度台内部及外部电路。 
5.10.4  变压器 
   变压器初级额定电压在 300V以下，外壳应设接地端子。 
5.10.5  电子元件器件 
5.10.5.1  应进行三防（防潮、防霉、防盐雾）处理。 
5.10.5.2  参数应符合最大工作电压、最大工作电流的要求。 
5.10.6  电压表 
   指示电压表一般应使其要指示的电压值在满刻度的三分之二左右。 
5.10.7  接线端子（排） 
每一接线端子（排）上都应清晰、牢固地标注上其编号或符号，其用途应在

有关文件中说明。 
5.10.8  开关和按键 
   开关、按键应坚固耐用，并在其上(或靠近的位置上)清楚地标注其功能，其
中“出车警报”(出动)按键应有特殊标志，并具有防误动措施。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一般要求 
6.1.1  火警调度台试验程序应按表 6中规定顺序进行。 
6.1.2  受试的火警调度台（以下简称试样）在试验前均应进行外观检查，符合下
述要求时方可进行试验。 

表 6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 试样编号 

项目编号 试验项目 1 2 
1 主要部件检查试验 √ √ 
2 基本功能试验 √ √ 
3 技术指标测试 √ √ 
4 通电试验 √ √ 
5 电源试验 √ √ 
6 电瞬变试验 √  
7 绝缘电阻试验  √ 
8 耐压试验 √  
9 辐射电磁场试验  √ 
10 高温试验 √  
11 低温试验  √ 
12 冲击试验 √  
13 恒定湿热试验 √  
14 高温贮存试验  √ 
15 低温贮存试验 √  

注：√号表示试样进行该项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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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表无腐蚀、涂覆层剥落、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
损伤； 

b. 紧固部位无松动、控制机构灵活； 
c. 所有指示灯、开关、按键、接线端等的标注、编号、文字符号及标志应

清晰。 
6.1.3  如在有关条中没有说明时，则各项试验均应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气温：15~35℃； 
相对湿度：45%~75%； 
大气压力：86~106kPa。 

6.1.4  如在有关条中没有说明时，则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应为±5%。 
6.1.5  每批产品试样数量不应少于 2台，并在试验前予以编号。 
6.2  主要部件检查试验 
6.2.1  目的 
检查火警调度台主要部件的性能。 

6.2.2  要求 
  火警调度台主要部件的性能应满足 5.10条要求。 

6.2.3  方法 
6.2.3.1  检查并记录试样的各开关、按键功能标注情况。 
6.2.3.2  检查并记录指示灯的用法、可见程度及功能标注等情况。 
6.2.3.3  检查并记录接线端子功能标注情况。 
6.3  基本功能试验 
6.3.1  目的 
   检查火警调度台的基本功能。 
6.3.2  要求 
   火警调度台的基本功能应满足 5.2条要求。 
6.3.3  方法  
6.3.3.1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的火警中继门至少接上两台以磁石电话机
为火警电话；普通中继门至少接上一台以磁石电话机或直接与任一程式自动交换

机的用户为普通电话；中队用户门和专线用户门各至少接两台自动电话机为用

户。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6.3.3.2  使试样的一路火警中继线路处于断路或短路状态，使另一路火警中继门
模拟火警呼入。观察故障巡检情况，记录声、光告警信号情况，并观察试样通话

情况。 
6.3.3.3  对试样与各门间的基本功能的试验，按表 1和表 2的规定进行操作，观
察并记录声、光监视信号，通话情况。 
6.3.3.4  模拟有两起火警同时呼入和模拟有两起以上火警信号连续呼入时，观察
并记录试样的记时、录音通话等情况。 
6.3.3.5  模拟进行选呼、全呼、通播操作，观察其工作情况。 
6.3.3.6  对试样进行人工启动联动控制按键，观察并记录各路控制情况。 
6.3.3.7  使主电源先断电，然后恢复正常，观察并记录试样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转
换情况及电源指示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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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8  使主电源转化到备用电源，重复 6.3.3.2~6.3.3.6试验过程。 
6.4  技术指标测试 
6.4.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技术指标的正确性。 
6.4.2  要求 
   试样的技术指标测试结果应满足 5.3.1~5.3.8条要求。 
6.4.3  测试中队、专线用户门线路回路电阻。 
6.4.3.1  测试设备 
   直流毫安表：测试范围 1~100mA，精度 0.5级。 
6.4.3.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1所示。 

 
图 1 

  图中：R为回路最大电阻。 
b. 使被测用户处于通话状态，合上 K，使 R=1kΩ时，记录直流毫安表读数

应不小于 18 mA。 
6.4.4  测试中队用户、专线用户线间的绝缘电阻和电容。 
6.4.4.1  测试设备 
   音频震荡器：平衡输出，阻抗为 0 Ω、600Ω两档。频率范围：含 300~3400Hz；
输出电平范围：-40~+20 dB。 
   选频电平表：平衡输入阻抗不小于 30Ω，选频范围：20~10kHz；频率选择性
不大于 8Hz，测量电平范围：-80~+20 dB。 
   转电线圈：匝比 1：1，直流电阻不大于 75Ω。 
6.4.4.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2所示。 

 
图 2 

图中：R1=R2=R3=R4=
4

300Ω−额定最大回路电阻R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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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 2.0
120+
− kΩ 

    C= 0
05.05.0 +

− µF 

    C1=C2=4±0.4µF 
b. 将 K置于开、合上 K1，分别按测试频率改变音频振荡器输出信号频率，

保持输出信号为 0dB，用选频电平表分别测出各频率点的输出信号电平，记录在
表 7中。 

c. 将 K置于合，重复 b.项试验。 
表 7 

F，Hz 
dB 

项 目 
3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3000 3400

开 输出 1         
合 输出 2         

6.4.5  测试传输衰耗 
6.4.5.1  测试设备 

音频振荡器、选频电平表、转电线圈：同 6.4.4.1条。 
平衡可变衰减器：频率范围：300~3400Hz；衰减值 0~100dB；误差±0.02dB；

特性阻抗 600Ω。 
6.4.5.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3所示。 
b. 使任一回路与调度员话机电路接通，调节音频振荡器输出频率为 800Hz、

电平为 0dBmo的信号。 
c. 将开关K1、K2置于被测通话回路一侧，取选频电平表读数U1（选频800Hz

时）；然后，再将开关 K1、K2 置于平衡衰减器一侧，此时调节衰减器，使选频
电平表的读数 U2=U1；则此时衰减器的读数即为被测通话回路的传输衰耗值。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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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R1=R2=R3=R4=300±1Ω  
     R5=R6=600±5Ω 

       C1=C2=4±0.4µF 
6.4.6  测试串音衰耗 
6.4.6.1  测试设备 
   音频振荡器、平衡可变衰减器、转电线圈：同 6.4.4.1条。 
   选频电平表：平衡输入，阻抗不小于 30kΩ，平衡度不低于 66 dB，频率范围：
15 Hz ~200Hz，频率选择性不大于 8Hz，灵敏度－120 dB，机内自失真衰减应不
大于 80 dB。 
6.4.6.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4所示。 

 
图 4 

图中：R1=R2=R3=R4=300±1Ω  
     R5=R6=R7=R8=600±5Ω 
     C1=C2=4±0.4µF 
b. 任意选取两相邻回路，并分别与话务员电路接成通话回路，作为主串通

话回路和被串通话回路，主、被串回路终端分别接 600 Ω电阻。 
c. 将开关 K置于平衡衰减器一侧，将平衡衰减器调到 0 dB，调节音频振荡

器输出（频率为 1100Hz、输出阻抗为 0Ω），使选频表的读数为 11.4dBmo。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 16281－1996 
                                   
 

d. 将开关 K置于被串回路一侧，读取选频电平表值为 U1然后再将 K置于
平衡可变衰减器一侧，此时调节衰耗器使选频电平表值 U2=U1，则可变衰耗器
的值即为被测相邻两通话回路间的串音衰耗。 
6.4.7  测试对地不平衡度 
6.4.7.1  测试设备 
   音频振荡器、选频电平表，同 6.4.4.1条。 
6.4.7.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5所示。 

 
图 5 

图中：R1=R2=R3=R4=300±1Ω 
     C1=C2=100±10µF 
     C3=C4=4±0.4µF 
b. 任一中队用户（或专线用户）与话务员电路组成通话回路。 
c. 将开关 K1、K2 置于 1 端，分别按测试频率改变音频振荡器输出信号频

率，保持输出信号为 0dB，扳动 K3用选频电平表测出该测试系统的电阻桥路在
300~3400 Hz带内在 A点接地或不接地的不平衡衰减值，均应不小于 66 dB，将
测试结果分别填入表 6.3中。 

d. 将开关 K1、K2置于 2端，并切断通话回路的外线。 
e. 分别按测试频率改变音频振荡器输出信号频率，保持输出信号为 0dB，

扳动开关 K3，分别测出各测试频率时 A点接地和不接地的不平衡衰减值。将测
试结果填入表 8中。 

表 8 
dB     F，Hz 

项目 300 600 800 1000 1600 2000 3000 3400

接地         K1K2置
1端 

不平

衡度 不接地         
接地         K1K2置

2端 
不平

衡度 不接地         
6.4.8  测试铃流  
6.4.8.1  测试设备 
   交流电流表：测量范围：1~200V，误差不大于 2%；输出阻抗不小于 100 kΩ；
应能测量 15~60Hz的信号电压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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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频率计：测量频率范围：10~100Hz，误差不大于±0.1Hz。 
测量时间的仪表：能测量脉冲持续时长，阶跃脉冲之间的间隔等，测量时长

范围 10ms~10s，测量误差不大于±1ms。 
6.4.8.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6所示。 

 
图 6 

图中：AC—交流电压表； 
      F—频率计； 
      T—测时仪表。 
b. 将任一专线用户置于发铃状态，在二线端上分别测出主铃流频率，铃流

输出电压和铃流断续比。 
c. 关于机内主电源，外接备用电源，按 b 项的方法测量备用铃流发生器的

频率、输出电压和断续比。 
6.4.9  测试蜂音 
6.4.9.1  测试设备 
   数字式频率计：测量范围：200~3000Hz，测量误差不大于 1Hz。 
   测量时间的仪表：同 6.4.8.1条。 
   毫伏表：测量频率：200~3000Hz的信号电压有效值，测量范围：10mV~3V，
阻抗不小于 100 kΩ。 
6.4.9.2  测试方法 

a．测试线路如图 7所示。 

 
图 7 

图中：T—测时仪表； 
mV—毫伏表； 
F—频率计。 

   b. 控制蜂音产生器工作，使扬声器发出声响，此时观察并记录蜂音的电压、
频率、断续比。 
6.4.10  测试同播电平 
6.10.1  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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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振荡器：频率范围：20Hz~200kHz。 
   毫伏表：同 6.4.9.1条。 
   失真度仪：准确度±10%，20Hz~200kHz为±0.01%。 
6.10.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8所示。 
b. 调节音频振荡器输出频率为 800Hz，电平为-47dBmo的信号。 
c. 观察并记录同播输出电平及失真度。 

 
图 8 

图中：ZL=
n

600
，n为同播用户数。 

6.4.11  测试扬声放大器特性 
6.4.11.1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同 6.4.10.1条。 
6.4.11.2  测试方法 

a. 测试线路如图 9所示。 

 
图 9 

b. 从任一火警中继的二线端，输入 800Hz、-6.5dBmo 的音频信号。观察并
记录失真仪、毫伏表的指示值：并根据 P=V2/R计算出输出功率。 

c. 在 800Hz 调到音频振荡器额定输出值，然后保持输入不变，改变输入频
率分别测出各频率点的输出信号电平，记录在表 9 中，并与 800Hz 的输出电平
相比较。 

表 9 
频率，Hz 300 600 800 1000 1600 2000 3000 3400 
输出电平，mV         
频响，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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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通电试验 
6.5.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在正常大气条件下运行的稳定性。 
6.5.2  要求 
6.5.2.1  试验期间，试样应不发生故障信号和呼入、呼出信号。 
6.5.2.2  试验后，试样性能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5.3  试验方法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连续运
行 7天。试验结束时，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6  电源试验 
6.6.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对交流电网供电电压波动的适应能力，以及电源的容量。 
6.6.2  要求 
   试样的电源试验结果应满足 5.7和 5.2.15条的要求。 
6.6.3  试验方法 
6.6.3.1  主电源试验 

a. 按最大工作电流条件的要求，将试样与试验装置连接。接通试验装置电
源，调节试验装置，使试样输入电压为 220V（50Hz）。 

b. 调节试验装置，使试样输入电压为 187V（50Hz），在试样输出直流电压
达到稳定后，按 6.3条规定进行基本功能试验。调节试验装置，使试样输入电压
为 242V（50Hz），在试样输出直流电压达到稳定后，按 6.3条规定进行基本功能
试验。 

c. 以主电源供电，使试样在最大工作电流条件下连续工作 1h，复原到监视
状态，随即按 6.3条规定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7  电源瞬变试验 
6.7.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抗电源瞬变干扰的能力。 
6.7.2  要求 
6.7.2.1  试验期间，试样应不发出呼入、呼出信号及不可恢复的故障信号。 
6.7.2.2  试样性能应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7.3  试验方法 
6.7.3.1  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将试样与电源瞬变试验装置连接，接通电源（切
断备用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6.7.3.2  开启试验装置，使试样主电源按“断电（1s）—通电（9s）”的固定程序
连续通断 500次，观察并记录试样声、光监视信号情况。 
6.7.3.3  试验后，按 6.3条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8  绝缘电阻试验 
6.8.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的绝缘性能。 
6.8.2  要求 
6.8.2.1  试样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20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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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2  试样的电源插头与机壳之间（电源开关处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
入电网）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 50 MΩ。 
6.8.3  试验设备 
   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试验电压：直流 500±50V 
   测量范围：0~500 MΩ 
   最小分度：0.1 MΩ 

记时：60±5s 
如不具备专用测试装置情况下，也可用兆欧表或摇表测试。 

6.8.4  试验方法 
通过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分别对试样的下述部位施加 500±50V直流电压，

持续 60±5s 后，测量其绝缘电阻值，试验时应保证接触点有可靠的接触，引线
间的绝缘电阻应足够大，以保证读数准确。 

a. 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 
b. 电源插头（或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电

源插头不接入电网）。 
6.9  耐压试验 
6.9.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的耐压性能。 
6.9.2  要求 
6.9.2.1  试验期间，试样应不发生表面飞弧、扫掠放电、电晕和击穿现象。 
6.9.2.2  试验后，试样的性能应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9.3  试验设备 
   满足下列技术要求的耐压试验装置： 
   试验电压：电压 0~1500V（有效值）连续可变，频率 50Hz，短路电流 10A（有
效值）； 
   升（降）压速率：100~500V/s； 
   记时：60±5s 
6.9.4  试验方法 
   通过耐压试验装置，以 100~500 V/s 的升压速率，分别对试样的下述部位施
加，50Hz、1500V±10%（额定电压超过 50V时）。或 50H、500V±10%（额定
电压不超过 50V时）试验电压。 

a． 有绝缘要求的所有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 
b．电源插头（或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
源插头不接入电网）。 

持续 60±5s，观察并记录试验中所发生的现象。 
   试验后，以 100~500 V/s 的降压速率使试验电压逐渐降低到低于额定电压数
值后，方可断电。然后按 6.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10  辐射电磁场试验 
6.10.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在辐射电磁场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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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要求 
6.10.2.1  试验期间，试样应不发生呼入、呼出信号和不可恢复的故障信号。 
6.10.2.2  试验后，试样性能应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10.3  试验设备 
6.10.3.1  功率信号发生器（或信号发生器与功率放大器）； 

a． 频率范围：0.1~150Hz； 
b．输出功率：应能提供足够的功率，满足离发射天线 1m远处产生 10V/m电
磁场的要求，输出功率可调； 

c． 扫频速率小于 0.005倍频程/s。 
6.10.3.2  电磁干扰测量仪：应符合 GB6113的技术要求。 
6.10.3.3  发射天线 

a． 14kHz~30MHz长线天线； 
b．20~200MHz双锥天线； 
c． 也可使用满足试验要求的其他天线。 

6.10.3.4  绝缘台：满足试样安放要求。 
6.10.4  试验方法 
6.10.4.1  将试样安放在绝缘台上，并按监视状态的要求，接通电源，使其处于
正常监视状态要求。 
6.10.4.2  按图 10连接试验设备。将发射天线置于中间，试样与电磁干扰测量仪
分别置于发射天线两边 1m处。 

 
图 10 

6.10.4.3  调节 01.~150MHz 功率信号发生器输出使电磁干扰测量仪的读数为
10V/m。在试验过程频率应在 01.~150MHz 的范围内不大于 0.005 倍频程/s 的速
率缓慢变化，同时应转动试样，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情况，如使用的发射天线有

方向性，则应先使发射天线对准电磁干扰测量仪天线调节功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

为 10V/m，然后将发射天线位置反转，对准试样进行试验。在 01.~150MHz的频
率范围内，应分别用天线的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进行试验。 
6.10.4.4  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验是否发出不可复位的故障信号。试验后，
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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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5  试验应在屏蔽室内进行，为避免产生较大的测量误差，天线的位置应
符合图 11的要求。 

 
图 11 

注：①屏蔽室高度应大于或等于 2.5m。 
②天线顶端同屏蔽室顶部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30cm。 
③测量垂直极化时，双锥形天线的两端同屏蔽室顶部和地板之间的距离应

不小于 30cm。 
④放置天线时，应使干扰测量仪天线接收不到试样的反射波。 

6.11  高温试验 
6.11.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在高温环境条件下性能的稳定性。 
6.11.2  要求 
6.11.2.1  试验期间，试样不应发生故障信号和呼入、呼出信号，在高温（40℃）
结束时进行基本功能试验应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11.2.2  试验后，试样应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性能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11.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2423.2—81第 4章规定。 
6.11.4  试验方法 

a． 试样在试验前应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2~4h，然后将试样放入高温试验
箱内，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 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b．调节高温试验箱，使其温度为 20±2℃。保持 30±5min 后，以不大于 1
℃/min的平均升温速率使温度由 20±2℃升高到 40±2℃。 

c． 在 40±2℃温度下，保持 2h后，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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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调节高温试验箱，以不大于 1℃/min的平均降温速率使温度降低到 20±2
℃，并在此温度下保持 30±15min。 

e． 将试样从试验箱内取出，使其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处于监视状态 1~2h。 
f． 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并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12  低温试验 
6.12.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在低温环境条件下性能的稳定性。 
6.12.2  要求 
6.12.2.1  试验期间，试样不应发出故障信号，呼入、呼出信号；在低温结束时
进行基本功能试验应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12.2.2  试验后，试样应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性能应满足 5.2.5~5.2.14条要
求。 
6.12.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2423.1—81第 4章规定。 
6.12.4  试验方法 

a． 试样在试验前应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2~4h，然后将试样放入低温试
验箱内，按正常监视状态要求， 接通电源，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b． 调节低温试验箱，使其温度为 20±2℃。保持 30±5min后，以不大于 1
℃/min的平均降温速率使温度由 20±2℃降到 0±2℃。 

c． 在 0±2℃温度下，保持 2h后，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d． 调节低温试验箱，以不大于 1℃/min的平均升温速率使温度升高到 20±2

℃，并在此温度下保持 30±5min。 
e． 将试样从试验箱内取出，使其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处于监视状态 1~2h，

为除去试样表面的水滴，可用室内空气吹风。 
f． 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并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13  冲击试验 
6.13.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经受非多次重复性冲击的适应性及其结构的完好性。 
6.13.2  要求 
   试验后，试样应无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性能应满足 5.2.5~5.2.14
条要求。 
6.13.3  试验设备和测量系统 
   冲击试验台的特性及测量应符合国家标准 GB2423.5—81第 3.1条和第 3.2条
要求。 
6.13.4  测试方法 

a． 试样在试验前应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2~4h。 
b．将试样按工作位置紧固在冲击试验台上。启动冲击试验台，以峰值加速度

300m/s2（30g）脉冲持续时间为 11±1ms的半正弦波冲击脉冲，对试样在
垂直于水平面的轴线上冲击 3次。 

c． 试验后，立即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并按 6.3.3 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
本功能试验。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 16281－1996 
                                   
 
6.14  恒定湿热试验 
6.14.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在恒定湿热环境条件下性能的稳定性。 
6.14.2  要求 
6.14.2.1  试验期间，试样不应发生故障信号。 
6.14.2.2  试验后，试样不应有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性能应满足 5.2.5~5.2.14条
要求。 
6.14.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2423.3—81第 2章规定。 
6.14.4  试验方法 

a． 试样在试验前应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2~4h。 
b．将试样放入恒定湿热试验箱内，按 6.3.3.1条要求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c． 调节试验箱，使温度为 40±2℃，相对湿度为 90%~95%（先调节温度稳
定后再加湿），连续保持 24h后，立即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
试验。 

d．将试样从试验箱内取出，使其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处于监视状态 1~2h，
为除去试样表面的潮气，可用室内空气吹风。 

e． 检查试样表面涂覆情况，并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15  高温贮存试验 
6.15.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在高温环境条件下存放的可靠性。 
6.15.2  要求 

  试验后，试样应不发生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性能应满足 5.2.5~5.2.14 条要
求。 
6.15.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2423.2—81第 4规定。 
6.15.4  试验方法 

a． 在不通电条件下，将试样放入高温试验箱内，调节试验箱温度，以不大于
1℃/min 的平均升温速率，从 20±2℃升高到 60±2℃，连续保持 4h，然
后以不大于 1℃/min的平均降温速率，使温度降低到 20±2℃。 

b．将试样从试验箱内取出，移至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4h。 
c． 检查试样外观有无异常变化，并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6.16  低温贮存试验 
6.16.1  目的 
  检验火警调度台在低温环境条件下存放的可靠性。 
6.16.2  要求 
   试验后，试样应无破坏涂覆和腐蚀现象，性能应满足 5.2.5~5.2.14条要求。 
6.16.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2423.1—81第 4规定。 
6.16.4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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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不通电条件下，将试样放入低温试验箱内，调节试验箱温度，以不大于
1℃/min的平均降温速率从 20±2℃降低到－40±2℃，连续保持 4h，然后，
以不大于 1℃/min的平均升温速率升高到 20±2℃。 

注：为了防止试验时产生结冰和凝水现象，允许将试样用聚苯乙烯薄膜密封

后进行试验。必要时还可以在密封套内装放吸湿剂。 
b． 将试样从试验箱内取出，移至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 4h。 
c． 检查试样外观有无异常变化，并按 6.3.3条规定对试样进行基本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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